梅岭街道         社区与         小学受聘校长

协  约  书

遵照中共中央《关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》和《义务教育法》的精神，根据《梅岭街道2010年小学校长、教师招聘工作方案》，经社区招聘领导小组与受聘者商定，决定聘请        同志为        小学校长（副校长），并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双方的责任和权利

（一）社区教育领导小组

1、协助校长聘请教师，支持校长办好学校，为本社区基础教育持续健康发展，提高居民素质，办实事，作贡献。

2、根据《义务教育法》制定村规民约，采取有效措施，依法保证适龄儿童都能入学，防止学生辍学，高标准、高水平普及义务教育。

3、树立“尊师重教”新风尚，维护学校合法权益，维护学校治安和秩序，治理学校周边环境，排除外来干扰，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。

4、充分发挥居民自治组织作用，开展一事一议活动，多渠道集资，建立永久性教育基金会，按下面项目为校长提供教育基金，改善办学条件，提高教师生活待遇，支持、督促校长实现任职目标。

（1）每年提供         元，作为学校的办学经费。

（2）每年提供         元，协助校长制定奖教细则，根据细则提供奖教金。

（3）每年提供         元，作为学校保安人员的工资。
5、定期召开社区教育工作会议，听取学校工作汇报，研究解决办学具体问题。

（二）校长

（1）校长应聘任命后，在街道教育办的指导和监督下，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，校长在本校有人事权、财权、学校工作决策、指挥权、教师奖惩权。

（2）校长应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，认真贯彻国家教育方针、教育法规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。定期向社区教育领导小组汇报工作，争取社区两委、校董会的支持。

（3）校长应全面主持学校工作，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，团结依靠关心教职工，充分发挥教师的工作主动性、积极性和创造性。

（4）校长受聘任职后，要根据学校现有的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，制定校长任职目标，逐年实施，如期实现。不实现目标者社区教育领导小组有权拒绝提供办学经费的补助。

（三）社区教育领导小组与校长协定的任职目标

1、学校的创达标或创优评先目标

	           项目

时间
	素质教育等级达标
	标准化学校、示范校
文明校、先进单位

	2010/2011学年度
	
	

	2011/2012学年度
	
	

	2012/2013学年度
	
	

	2013/2014学年度
	
	


2、改善办学条件的目标

	
	绿化、美化目标
	设备配备目标
	场地设施建设目标

	2010/2011学年度
	
	
	

	2011/2012学年度
	
	
	

	2012/2013学年度
	
	
	

	2013/2014学年度
	
	
	


3、普及教育目标

	
	适龄儿童

入学率
	巩固率
	留级率
	按时毕业率

	2010/2011学年度
	
	
	
	

	2011/2012学年度
	
	
	
	

	2012/2013学年度
	
	
	
	

	2013/2014学年度
	
	
	
	


4、教育质量目标

	
	全科

及格率
	全科

优秀率
	后进生

转化率
	体育

合格率
	学生

获奖情况
	校园文艺

	2010/2011学年度
	
	
	
	
	
	

	2011/2012学年度
	
	
	
	
	
	

	2012/2013学年度
	
	
	
	
	
	

	2013/2014学年度
	
	
	
	
	
	


二、聘任期限：自2010年7月起至2014年7月止。 
三、本协约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一份送街道教育办备案。

本协约自签约之日起生效，任职期间，若有一方严重违约，另一方可书面向街道教育办申报辞聘或解聘，经调解无效后，报送街道办事处批准后方可辞聘或解聘，在调解过程中，任何一方不能废约，以保证学校正常秩序的开展。

招聘方：          社区居委会（盖章）

招聘方代表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受聘方（签章）：

签约日期：2010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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